
六环评〔2025〕36号
六安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六安市中医院中药制剂中心项目（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六安市中医院：
你院《六安市中医院中药制剂中心项目（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项目位于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元亨路与金凤路交叉口。项目经六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备案（六发改审批〔2019〕62号；项目代码：2019-341562-84-01-012889）。建设内容为：项目通过安装一条中药制剂研发生产线，安装粉碎机、槽型混合机、制粒机等设备若干，形成年产各类中医药56吨的生产能力。
一、经你院承诺申请，根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强化生态环境保障和服务助力稳经济若干措施的通知》(皖环发〔2022]34号)和《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建设项目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皖环发〔2020]7号)要求，简化审批程序。在你院承诺事项的基础上，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结论及提出污染防治措施。请你院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你院应严格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进行建设和运营，确保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
2.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主动接受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与管理。
3.在正式生产和实质性排污之前，要申请排污许可证。项目竣工后，你公司要及时自行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经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使用。
4.项目正式运营后，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进行环境管理，按证排污，自证守法，定期开展监测，及时上传执行报告。

5.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如工程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6.对项目实施监管过程中，如发现存在承诺内容未兑现、环评文件存在重大缺陷等问题，我局将依法撤销本审批决定。
三、请六安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该项目环境监管，市开发区分局负责该项目“三同时”监督管理。
四、原《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分局关于六安市中医院中药剂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六开环评〔2021〕28号）废止。
六安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8月13日
抄送：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六安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分局，环评单位、设计单位。
六安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08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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